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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1月23日    
 
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汕头市委印发<关于我市加快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汕市发〔2017〕16号），切实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服务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依其业绩与贡献不同，分为A类人才、B类人才二个层次。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对象为，已在汕头市工作、创业或与汕头市用人单位达成工作意向，符合本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遵纪守法，未受过各类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人才。
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并重的原则，坚持业内认可、社会认可的原则。
第五条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的综合管理，根据汕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状况，制定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见附件1)，并结合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实行动态发布。
第六条  凡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发放“汕头市人才金凤卡”（以下简称“金凤卡”），可享受汕头市相应的政策待遇和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其中，A类人才可申领“金凤卡”金卡，其父母、配偶、子女可申领附属卡；B类人才可申领“金凤卡”银卡。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程序如下：
（一）申报。以单位名义进行申报。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交申请材料相关证明材料，单位进行验证后，填写《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并加具推荐意见，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原件（原件经验证后退回）和复印件：
1.学历、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者相关高层次人才证明材料。
2. 有效的身份证明：（1）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2）具有外国国籍的提交本人护照，具有港澳台身份的，提交本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 劳动合同或者与单位签订的聘用意向性协议（承诺认定后3个月内签订工作合同，并在汕头工作1年以上），属创业人员的，提供营业执照和半年（含）以上完税证明。
4.“金凤卡”制作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审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如遇特殊情况可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或其所在单位。
（三）公示。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
（四）认定。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发放《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和“金凤卡”，并给予享受相应一站式服务(见附件2)。
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后，达到更高层次认定条件的，可继续申报相应层次人才认定。
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前120日内仍在汕头市工作或创业的，可申请延期，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延期申请的，需按规定重新进行申报。
第十条  “金凤卡”的管理如下：
（一）“金凤卡”持有人因工作单位、联系方式或者居住地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在30日内持变更材料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
（二）“金凤卡”的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应当先进行高层次人才认定延期，并在“金凤卡”有效期届满前，提前45日进行延期申请。
（三）“金凤卡”遗失时，持有人应及时提供本人或工作单位出具的遗失证明，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挂失并申请补发。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高层次人才称号，并收回其《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及“金凤卡”，予以注销，并作相关记录：
（一）使用虚假材料申请高层次人才认定的；
（二）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三）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并给予警告以上处分的；
（四）被处以刑事处罚的；
（五）违反有关规定出国或出境逾期不归的。
（六）与汕头市用人单位达成工作意向并通过高层次人才认定，自通过认定起3个月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合同的。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12月1日起实施，至2023年11月30日止，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实施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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